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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4 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汇报 
 

2024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的配合和

支持下，我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对照

职能职责、突出工作重点、狠抓贯彻落实，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人居环境进一步优化。现将 2024年工作总结和

2025 年工作打算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多措并举，改善县城环境。一是以“创建国家卫生县

城”为目标，强化县城区环境卫生管理。截至目前，清理破旧横

幅 642 条，清除各类小广告 3610 条，清理各类死角垃圾 1100 余

方。及时维修和更换县城区果皮箱、垃圾箱，强化公厕管理。粉

刷美化米拉湾高速公路出口路段周边墙面约 880 平方米。二是对

山城路、原三馆内、桃源路等路段进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清理

破旧横幅 861 余条，清理垃圾 450 余方。同时，对城区背街小巷

及城乡结合部、湟水河流域、铁路沿线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三

是开展露营行为专项整治。夏季对川垣新区富民路、长安路等路

段露营出现的乱扔乱倒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及时劝导整治，同时各

路段悬挂倡导文明露营横幅 20 条，增设垃圾箱 4 个。四是强化城

乡生活垃圾填埋场日常监管。对城乡 5 个生活垃圾填埋场严格要



-12 - 

 

求按照处理标准进行填埋处理，并定期不定期进行督查。2024 年

10月 1日开始每日安排车辆将县城区的生活垃圾约 60吨转运至乐

都焚烧发电厂，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96%以上。五是推进

县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设立了 5 个垃圾分类试点居民小区。

六是国庆期间，为营造节日氛围在县城主次街道摆放花箱约 376

个并栽种鲜花约 2.2 万株。七是扎实开展“三清三改”专项整治。

清理死角垃圾、杂物、淤泥等 51 处约 3100 方。同时，配合上级

部门对川口镇、马场垣乡、隆治乡、巴州镇和工业园区“三清三

改”工作进行督查并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 

（二）严格执法，规范市容秩序。一是加强县城市容市貌管

控力度。对新旧城区的占道经营、流动摊贩、乱堆乱放、乱停乱

放等现象进行清理整治，持续加大禁燃期间私自燃放烟花爆竹的

监管和流浪狗整治力度。截至目前，共清理占道越门经营4805户，

劝导违规流动摊贩5862起，下发限改通知书51份，清理商业横幅

50余条；审批户外广告门头牌350户、临时占道180余次、签订“门

前三包”350户；拆除存在安全隐患广告牌2户，捕捉流浪狗17条，

查处私自燃放烟花爆竹10起。二是开展专项整治。会同红古区城

管对两地接壤区的川口镇享堂“飞地”、团结桥一带开展了市容

环境整治。同时，对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和商铺越门经营进行了专

项整治。 

（三）强化维护，完善市政设施。一是亮化美化县城。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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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期间对县城区主要街道和广场安装串灯、小灯笼、灯组、

网灯进行亮化，积极营造节日氛围，提升县城品位。二是强化市

政设施维修。维修损坏亮化设施25处、道路隔离栏7处、破损塌陷

人行道521平方米、坑洼路面31处、污水管道3处、破损灯箱68处、

广场踏步砖6处、绿化带小护栏5米、广场健身器10处、损坏凳子

防腐木85条；更换市民广场长条椅27把、喷泉损坏水泵21台；国

庆期间共更换路灯杆国旗925面，市民健身广场悬挂国旗148面；

维修路灯489盏、庭院灯523盏、被盗路灯电缆线5处；疏通污水管

道9处，更换检查井盖31套，清理疏通雨水篦子679个更换8套，安

装路障球19个。同时，防汛期间对处理路面积水5处，督促井盖的

所属单位对丢失的井盖进行更换。 

（四）扬尘管控，改善空气质量。会同住建、人社、生态环

境等部门督促13家在建工地进行工程项目开复工联审联批的检

查。检查渣土及混凝土运输的车辆约150辆次，查处抛洒滴漏污染

路面行为20起，处置未按规定冲洗车辆未做防尘措施2起，处罚随

意倾倒建筑垃圾2起。 

（五）加大巡查，严查私搭乱建。对县城规划区进行全方位

不间断的日常巡查，做到私搭乱建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截止目

前，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6份，拆除5处私搭乱建彩钢房，

共187平方米，发现违法建筑移交自然自源局、川口镇、马场垣乡

共7处，配合川口镇、自然资源局拆除米拉湾川杨公路项目拒签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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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同3户。配合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强制拆除东源商城化妆品店、

安兴物业公共厕所和干果店，新世纪宾馆、和祥楼餐厅、盛垣美

食餐厅楼顶彩钢房。 

（六）攻坚克难，推进征地拆迁。按照“依法拆迁、和谐拆

迁、阳光拆迁”的工作理念，扎实推进征地拆迁工作。今年实施

了气象局北侧东垣村片区和中川乡金田村草滩村、官亭镇赵木川

村灾后重建易地搬迁项目共2个拆迁片区75户搬迁户。今年签订协

议61户，拆除房屋面积约1.69万平方米，征收土地412亩，发放搬

迁资金6172万元。完成了气象局两侧片区28户搬迁户的安置工作。 

（七）情系民生，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加大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收缴力度，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59个项目缴纳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存储金1994.03万元。对海东市审批的两年内未发生欠

薪的信用度较好的企业，差异化存储12个项目，减免存储485.33

万元，有力督促施工企业按时按点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二是

联合住建等部门排查督促协调处理16家用人单位为1360名农民工

发放拖欠工资1850余万元。处理欠薪线索反映“12333”平台和

“12345”投诉举报案件749件，为1468人协调解决拖欠工资922.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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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0 0 1 

行政规范性文件 0 0 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214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38 

行政强制 0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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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 

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 

公益 

组织 

法律 

服务 

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三、本 

年度办 

理结果 

（一）予以公开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

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三）不 

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8.属于行政査询事项        

（四）无 

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五）不 

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2.重复申请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 

已获取信息 
       

（六）其 

他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

正、 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 

缴纳费用、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3.其他        

（七）总计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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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  

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0               

 

综观全年，我局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城市面貌发生了质的转

变，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房地产市

场的不景气，部分开发企业资金短缺，无法正常支付拆迁户的过

渡费，安置房建设进度缓慢。二是根据海东市政府要求，将县城

区及周边乡镇生活垃圾转运至海东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因垃

圾清运车辆和清运经费缺乏，给生活垃圾运带来一定的困难。三

是劳动监察执法人员人员缺乏，执法领域省市相关单位还未委托

办案权限，劳动监察执法目前以协调为主无法立案查处，给劳动

执法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民和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5 年 1 月 16 日 


